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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45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

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80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按总股

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201,075,080.62元/531,237,
399股=0.3785032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9日）收盘价-0.3785032元/股。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

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

因股份回购、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

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092,450.00股后

的529,144,94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4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7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121

08*****516

股东名称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1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9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按总

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201,075,080.62元/531,237,
399股=0.3785032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9日）收盘价-0.3785032元/股。

2、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奇正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19.39元/股调整为 19.0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7月 10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6）。

3、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31.65元/股调整为31.27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

咨询联系人：冯平、陈宏艳

咨询电话：010-84766012
传真电话：010-84766081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46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奇正转债”转股价格为：19.39元/股
2、调整后“奇正转债”转股价格为：19.01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7月10日

一、“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奇正藏药”）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发行

人民币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133，债券简称：奇正转债），初始转股价

为30.12元/股。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将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详见公司2025年7月3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5）。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股利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201,075,080.62

元/531,237,399股=0.3785032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公司在完成上述权益分派后，奇正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

19.39元/股调整为 19.01元/股（P1=P0-D=19.39-0.3785032≈19.0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5年7月10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1.65元/股
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1.27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7月10日（2024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回购总金额

为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31.65元/
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见2025年3月3日及2025年3月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
013）。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531,237,
399股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2,092,450股后的股份数529,144,9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为

201,075,080.62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股利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201,075,080.62
元/531,237,399股=0.3785032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
日，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三、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说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31.65元/股调整为31.27元/
股。具体说明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
31.65元/股-0.3785032元/股≈31.27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调整后的

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鉴于本次回购总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2,673,9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成交总金额为58,923,491.93元（不含交易费用）。在调整后的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1.27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剩余回购金额可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323.24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1%；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剩余回购

金额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9.38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

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金额

为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31.65元/
股（含），若按回购总金额上、下限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84.36万

股一一505.53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354%一一0.9519%。具体回购金额及回购数量

以回购完成时实际使用的资金和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详见2025年3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0日起由不超过

31.6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31.27元/股。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2,673,
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其中，最高成交价为23.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31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58,923,491.9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

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2025年6月4日，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581,460股非交易

过户至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期）。详见 2025年 6月 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期）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9）。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为2,092,450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

购指引》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之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
05）。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80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15.43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34元/股，合计成交总金额为25,989,59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均符合

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

实际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5-32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

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14元/股（含），具体回购金额及回购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使用的资金和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8日、2月 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4）以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7）等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5年 2月 21日披露《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承诺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1.1亿元且贷款比例不超过回购金额的90%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贷款

期限不超过 3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公司已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按相关条件签署了《股票回购贷款借款合同》。

二、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5-032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云升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0,05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93%。其中，实际控制人张云升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0,014,37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8%，其余股份

均为高管锁定股。

2、本次实际控制人张云升先生补充质押10,000,000股，占其直接持股总数的12.49%，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49%，本次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

3、本次补充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张云升先生累计质押股份48,68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

总数的60.81%，占公司总股本的12.12%。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张云升先生的通知，获悉张云升先生补充质

押部分公司股份，并将其所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展期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补充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张云升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动人

是

本次
补

充质押
股

份 数 量
（万股）

1,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12.4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49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是

质押
起始日

2025.6.30

质押
到期日

2025.7.1

质权人

山西证券

质押
用途

补充质押

注：上表所述的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2、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股东
名

称

张云升

张云升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

人

是

是

本次
质

押
股

份展期
数

量（ 万
股）

1,000

420

1,42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12.49

5.25

17.7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49

1.04

3.5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是

否

原质押
起始日

2025.6.30

2025.4.1

原质押
到期日

2025.7.1

2025.7.1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

2025.7.22

2025.7.22

质权人

山西证券

山西证券

质押
用途

补充质押

用于投资

注：上表所述的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3、累计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张云升

持股
数量

（万股）

8,005.75

持股
比例
（%）

19.93

本 次 质 押 展
期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万

股）

3,868

本次质押展
期后质押股
份 数 量（万

股）

4,868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60.8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2.1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0

注：上表所述的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云升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实

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5-057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部分股份及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1.5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0日（周四）

3、除权除息日：2025年7月11日（周五）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04,105,5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1.58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2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

进行调整。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1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5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1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29

08*****125

股东名称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05；
咨询联系人：赵鑫；

咨询电话：010-86017079；
咨询传真：010-8561702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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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高度认可，分别于2025年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2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和依
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其中，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
50%，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本次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币（含）且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回购股份的
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93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5）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4）。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9.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9.86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0,358,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7.01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人民币5.8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36,743,59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

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积极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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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0.925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9日

3、除权除息日：2025年7月10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5年 5月 15日，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2024年12月31日的

总股本623,231,286股为基数，按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925000元（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

57,648,893.95元（含税）。如在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

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3,231,2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0.925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325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8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925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一码通账户

19******4517

19******4630

19******2039

股东名称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7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投资与证券管理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院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

咨询联系人：董伟、黄超

咨询电话：010-57702596
传真电话：010-57702476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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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